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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求許可以提交進一步證據的程序  

提 交 證 據 的 程 序 完 畢 後 ， 某 一 方 可 聲 稱 已 出 現 進 一 步 的 相 關 資

料 ， 應 在 處 長 席 前 妥 為 提 交 。 申 請 許 可 以 提 交 進 一 步 證 據 ， 並

無 法 定 的 期 限 ， 但 是 ， 如 有 關 事 項 已 在 “ 等 候 聆 訊 ” 名 單 上 的

前 列 位 置 ， 提 交 進 一 步 證 據 (可 能 還 有 回 應 證 據 )便 會 影 響 聆 訊

的 優 先 次 序 。 是 否容 許 提 交 進 一 步 證據 ， 由 處 長 酌 情 決定 (規 則

第 20(3)條 )。  

進一步的證據可根據規則第 20(3)、 38(4)、 44(3)及 50(9)條在

法律程序中獲得接納。規則第 82 條亦與此有關。  

如 在 獲 告 知 正 式 聆 訊 日 期 後 提 出 申 請 ， 尤 其 是 在 聆 訊 前 覆 核 已

進行後才提出，則有關申請極有可能不獲受理。  

在 處 長 行 使 酌 情 權 之 前 ， 請 求 許 可 的 一 方 應 藉 提 交 一 份 草 擬 的

法 定 聲 明 或 誓 章 ， 指 明 所 涉 及 的 進 一 步 證 據 。 他 亦 須 把 文 件 的

副 本 送 交 另 一 方 ， 徵 求 另 一 方 的 同 意 。 另 一 方 表 示 同 意 ， 並 不

會 自 動 導 致 處 長 批 予 許 可 ， 但 會 對 請 求 許 可 的 一 方 有 利 。 反 過

來說，另一方不同意，也不一定 會導致申請遭拒絕。  

處長會在合理可行的情況下，容許 另一方有機會就有關要求提

出意見。該意見的副本必須送交請求許可的一方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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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 長 考 慮 過 另 一 方 的 立 場 後 ， 會 作 出 暫 定 裁 決 。 任 何 一 方 有 權

根據條例第 70 條及規則第 74 條要求進行非正審聆訊。  

須考慮的事項如下：  

  為何有關證據 之前沒有出現？  

  是 否 意圖 循非 正規途 徑 提出 證據 (例如 ： 較早 前曾 要求延 展

提 交 主 要 證 據 的 時 限 但 被 拒 ， 或 有 關 證 據 因 並 非 嚴 格 局 限

於回應的證據而被剔除 )？  

  是否意圖拖延法律程序？  

  讓該項證據獲得考慮是否符合公眾利益？  

  證據會否協助聆訊人員作出公正的決定？  

  容許提交該證據對另一方有多不利？  

  最後提交證據的應是哪一方？  

  對訟費有何影響？  

處 長 會 訂 立 提 交 進 一 步 證 據 和 送 達 其 副 本 的 時 限 ， 但 所 訂 時 限

不大可能會遲於發出最終命令的日期起計 14 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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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為最後提交證據的一方的權利  

在 反 對 註 冊 的 法 律 程 序 中 ， 反 對 人 有 權 作 為 最 後 提 交 證 據 的 一

方 。 如 申 請 人 根 據 規 則 第 20(3)條 獲 得 許 可 ， 准 予 提 交 進 一 步

證 據 ， 則 反 對 人 如 提 出 要 求 的 話 ， 處 長 便 會 給 予 另 一 個 限 期 ，

讓 反 對 人 提 交 和 送 達 嚴 格 局 限 於 回 應 的 證 據 。 處 長 會 考 慮 新 證

據 的 範 圍 ， 以 及 該 草 擬 本 送 達 反 對 人 已 有 多 久 ， 然 後 訂 定 該 限

期。  

在 撤 銷 、 宣 布 無 效 、 更 改 或 更 正 的 法 律 程 序 中 ， 申 請 撤 銷 註 冊

等 的 一 方 有 權 作 為 最 後 提 交 證 據 的 一 方 。 在 有 關 各 方 之 間 的 反

對 及 撤 銷 註 冊 的 法 律 程 序 合 併 的 情 況 下 ， 這 規 則 便 變 成 無 法 應

用 。 如 有 關 各 方 未 能 達 成 協 議 ， 處 長 相 當 可 能 會 容 許 最 先 展 開

法律程序的人最後提交證據。  

* * * 


